馆陶县“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领导小组
办 公 室 文 件
馆双随办﹝2021﹞2号


关于印发《2021年馆陶县“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县“双随机、一公开”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现将《2021年馆陶县“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部门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馆陶县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2月3日

馆陶县“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2月3日印发

2021年馆陶县“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工作实施方案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市、县政府关于“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决策部署，围绕2021年底前建立健全企业信用风险差异化随机抽查机制目标，进一步深化、创新全县内部联合和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全面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与企业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结合，提升监管效能，努力实现对监管对象既“无事不扰”又“无处不在”, 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bookmark: bookmark10]（一）完善工作机制。进一步加强内部和部门联合随机抽查工作机制，确保各部门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内部联合和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全覆盖，随机抽查常态化。
[bookmark: bookmark11]（二）加强规范化建设。全面运用河北省双随机监管工作平台，加强业务培训，规范工作流程，确保“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工作规范化、标准化。
[bookmark: bookmark12]（三）提升双随机监管效能。围绕市场主体信用风险等级, 全面推进企业信用风险分类“双随机"抽查，提髙“双随机" 抽查的精准性和问题发现率，确保“双随机"抽查的震慑力。
[bookmark: bookmark13]（四）强化抽查结果运用。实现各成员单位年度随机抽查比例5%以上，抽查检查结果100%公示，抽查检查发现问题后续处理到位、联合惩戒到位，形成监管闭环，确保“双随机”抽查严肃性。
二、重点任务
[bookmark: bookmark14]（一）全面运用河北省双随机监管工作平台。各成员单位无特殊情况，所有随机抽查必须依托河北省双随机监管工作平台开展，确保双随机抽查工作的公正、公平、合法、有序，随机抽查结果自动归集到市场主体名下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河北）向社会公示。县级组织的部门联合抽查必须依托河北省双随机监管工作平台开展，确保实现“平台之外无抽查”。
[bookmark: bookmark15]（二）进一步完善“一单两库"。各成员单位要结合监管职能，认真梳理认领省级本系统对口部门随机抽查事项，结合监管重点，合理确定一般检查事项、重点检查事项，制定本部门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并及时向社会公布，确保随机抽查事项“应纳尽纳"，降低基层执法人员的监管风险。要以随机抽查事项清单为引领，按照确定的检查事项开展随机抽查，确保“清单之外无检查”；要按照统一的格式，进一步梳理本行业领域监管对象（市场主体和非市场主体），进行统一标注，并录入执法检查对象库，确保监管对象“应纳尽纳”；要结合人员调整情况, 及时调整执法检查人员，确保本部门执法检查人员“应纳尽纳”。各成员部门本着“谁建立、谁管理”的原则，对“两库”实施动态管理，要进一步对检查对象名录库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进行分类标注，确保标注准确、及时更新、全面覆盖, 实现对检查对象的精准抽取和对执法人员的精准匹配。
[bookmark: bookmark16]　　（三）规范随机抽查工作程序。各成员单位要大力组织学习宣传《随机抽查工作规范-河北省地方标准》，加大督导检查力度，不断提高“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规范化水平。要根据市、县要求，结合本部门实际，科学制定并公示年度“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实施方案，明确年度目标、任务和要求，确保完成年度任务；要严格按照年度随机抽查工作计划，制定并公示每次抽查计划的实施方案，组织开展随机抽查检查。需调整随机抽查计划的，要严格履行相关工作程序，调整后的年度抽查工作计划要及时向社会公开；要规范组织实施抽查检查，抽取的过程要确保公开、公正，确保抽查方案制定、检查对象抽取、执法检查人员匹配、组织实地抽查检查、抽查结果公示、后续结果处理、抽查工作档案等环节规范化。
[bookmark: bookmark17]（四）全面推行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监管。各成员单位要在随机抽查事项“全覆盖”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实施随机抽查流程整合，确保随机抽查“应联尽联”、“能联必联”，对同一市场主体检查涉及多个部门检查事项的，必须多个部门合并开展内部联合或部门联合抽查，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确保对监管对象既“无事不扰” 又“无处不在”；要突出对重点行业、重点事项的抽查，确保守住安全底线。要围绕2021年底前建立健全企业信用风险差异化随机抽查机制目标，按照省政府印发的《河北省“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与企业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相结合实施方案》（冀政办字（2020）144号）和《省双随机办关于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与信用风险分类监管有机结合的通知》（冀双随机办 函〔2020） 6号）要求，所有内部联合和部门联合抽查，全面运用企业信用分级分类结果，区分不同信用风险等级，大力实施差异化监管，提升“双随机”抽查的精准性和问题发现率，充分发挥“双随机”监管震慑力，努力实现智慧监管、综合监管。要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积极探索对相关领域、检查对象、检查事项实施非现场检查的方式方法，最大程度降低对市场主体的干扰，提高执法效能。要加大对抽查检查结果的统计分析，运用基于信用风险指数变化的预警功能，提升对本部门监管领域内倾向性、普遍性问题的发现能力，有针对性实施定向抽查, 消除风险隐患。
[bookmark: bookmark19]（五）加强结果运用和发现问题后续处理。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谁检查、谁录入、谁公开”的原则，及时录入抽查检查结果，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河北）向社会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充分发挥“双随机"抽查的严肃性和震慑力，确保“抽查结果无例外”；对抽查中发现的问题要建立工作台帐，确保后续处置到位，涉及其他部门的要及时抄告、移送，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防止后续监管脱节；要加大对抽查发现的违法失信行为的信用惩戒力度，将其纳入主体的信用记录，实施联合惩戒，强化信用监管的基础性地位和市场主体诚信守法经营自律意识，提升随机抽查震慑力。在每次随机抽查结束后，在规定时限内，要及时录入后续处理结果。抽查结果、后续处理录入公示情况将作为部门年度考核的重要考评指标。
[bookmark: bookmark21]（六）强化宣传和业务培训。各成员单位要加强对“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舆论宣传。不断加大在新闻媒体、官方网站等的宣传报道力度，并通过本级政府网站、本部门官网、公众号、海报、公益广告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意义、流程、依据和标准，要在实地检查中宣讲政策、答疑解惑，不断增强企业、社会对双随机抽查监管方式的认知度，不断提高企业自治、政府监管和社会共治水平。要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年度培训工作计划，大力开展随机抽查工作培训，加强对河北省双随机监管工作平台操作和随机抽查业务培训，提高检查人员平台操作和“一专多能”的执法水平，下大力解决随机抽查平台内制定随机抽查工作方案不规范、作废方案多、抽查结果和后续处理结果录入不及时等问题。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作为市场监管的基本手段，就是将随机抽查作为市场监管的常用手段、通用手段，除特殊重点领域外，没有特殊要求的所有行政检查均要通过双随机抽查的方式进行，体现市场监管的公平、公正性。 各成员单位要及时调整本部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组织领导机构，强化对辖区“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统筹推进和协调调度，按照年度实施方案，认真组织实施“双随机、 一公开”监管工作，确保党中央、国务院、市委市政府、县委县政府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bookmark: bookmark22]（二）搞好协调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要积极发挥好牵头抓总作用，在部门先试先行做好表率的基础上，在工作制度机制上着力，在组织、协调工作推进上发力，在检查、督导兄弟单位落实上用情，做好引领、示范；要在县政府领导下，配强人员力量，确保“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运行到位、指导到位、协调到位、监督检查到位；要落实国务院、市委市政府、县委县政府对“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要求，在细、实、好上下真劲、使真力，在抽查制度、机制建设上勇于探索、不断创新。各成员部门要按照国务院和县政府要求，提高认识、转变理念、积极行动、主动配合，落实各自职责，形成我县“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合力，扎实推进全县“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落实。
[bookmark: bookmark23]（三）严格落实责任。各成员单位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认真落实“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中的主体责任，按照随机抽查工作计划，按照确定的时间节点、抽查事项和抽查范围，认真制定每次随机抽查实施方案，严格按照检查流程和相关要求开展随机抽查检查，坚决解决抽查检查不到位、走形式、随意录入结果和复核结果不及时问题。
[bookmark: bookmark24]（四）加强督导检查。县“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进一步健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效果评估机制，在县政府领导下，继续推行“事前懒政提醒、事中怠政督办、事后失职问责"的三单工作机制，对各部门懒政、怠政、失职行为进行提醒、督办和问责，全面跟踪问效；按照县委县政府督查考核工作计划和年度工作安排，适时对各成员单位开展督导考评，查找问题不足，督促整改落实，重点强化抽查计划的制定与落实、抽查结果录入、发现问题后续处理等环节的督查，坚决克服检查走过场、纸上填报、结果录入错误等不认真履行检查职责的现象。
[bookmark: bookmark25]（五）按时报送情况。各成员单位要严格落实月报告制度，按时报送“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开展情况，报送情况将作为年度考评的重要内容。要严格按照附件格式，如实、认真填写月报表（当月工作开展情况），每月20日前将月报表, 4月5日、7月1日、10月7日和12月20日前分别将本部门前一季度和年度“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落实情况加盖公章，连同电子版一并报县“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联 系 人：李军霞   王可
[bookmark: _GoBack]联系电话：2837912      邮箱：gtxxyjgk@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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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ookmark: bookmark30][bookmark: bookmark31][bookmark: bookmark29]      部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月报表
单位名称（盖章）: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一、本部门本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安排部署情况

	1
	本月召开会议部署随机抽查工作情况
	（注明召开会议的名称及时间）（本月）

	2
	本月印发双随机工作文件情况
	（注明文件名称及文号）（本月）

	3
	本月组织随机抽查业务培训情况
	（注明培训班名称、培训人员数量、及内容）（本月）

	二、本部门本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开展情况

	4
	本月按年度随机抽查工作计划市本级开展随机抽查情况

	
	本月组织随机抽查的文件
	（注明对照年度随机抽查计划对应的每次抽查的实施方 案）

	
	随机抽查对象范围、数
量、抽查比例
	（注明抽查实施方案明确的范围，本次抽查的比例及数量）

	
	随机抽查的检查事项
	（注明本次抽查多少大项、多少小项）

	
	发现问题的主体数量
	（注明本次抽查发现问题的主体数量）

	
	随机抽查结果公示情况
	（注明抽查结果公示的网站及公示数量）

	5
	全市本系统本月开展随机抽查情况

	
	（开展的单位及抽查主体数量、公示数量和发现问题数量等情况）


注：该表为当月情况报表，严格按格式示例填报，每栏均为必填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手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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